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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 化 縣 113 年 2 月 份 稅 收 報 告 

 

一、截至 2月底本縣 113年各項地方稅實徵淨額累計數為 5億 7,975

萬 9,244元，較上年同期 4億 3,395萬 6,049元，增加 1億 4,580

萬 3,195元，增幅 33.60%。 

二、與上年同期比較，113年實徵淨額累計數增加幅度較大之前 3個

稅目係印花稅、土地增值稅及房屋稅，狀況說明如下: 

(一)印花稅 

截至2月底113年實徵淨額累計數8,299萬382元，較112年同

期5,532萬416元，增加2,766萬9,966元，增幅50.02%，增加

幅度為各稅最高。增加主要原因係綠能、營建工程之承攬契

約、不動產移轉案及銀錢收據等稅收增加。 

(二)土地增值稅 

截至2月底113年實徵淨額累計數3億2,310萬3,843元，較112

年同期2億2,629萬7,180元，增加9,680萬6,663元，增幅

42.78%，增加幅度為各稅第2高。增加主要原因係500萬元以

上大額稅款之件數及稅額均較上年同期增加；又平均每件稅

額本年約8萬元亦較上年約6萬元增加。 

(三)房屋稅 

截至2月底113年實徵淨額累計數1,218萬4,219元，較112年



 -2- 

同期920萬411元，增加298萬3,808元，增幅32.43%，增加幅

度為各稅第3高。增加主要原因係加強專案清查及催繳舊欠

稅。 

 

截至 2月底 

彰化縣 113年地方稅實徵淨額累計數與上年同期比較表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稅目 實徵淨額累計數 

 

(1) 

上年同期實徵淨

額累計數 

(2) 

與上年同期實徵

淨額累計數比較 

(3)=(1)-(2) 

增減百分比 
 

(%) 

稅課收入 579,759,244 433,956,049 145,803,195 33.60% 

地價稅 17,385,935 13,915,533 3,470,402 24.94% 

土地增值稅 323,103,843 226,297,180 96,806,663 42.78% 

房屋稅 12,184,219 9,200,411 2,983,808 32.43% 

使用牌照稅 85,973,703 79,489,757 6,483,946 8.16% 

契稅 46,707,478 39,451,910 7,255,568 18.39% 

印花稅 82,990,382 55,320,416 27,669,966 50.02% 

娛樂稅 11,413,684 10,280,842 1,132,842 11.02% 

 


